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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Ⅱ② 

德国学者哈耶克的”自主自生秩序”与中国经济 

梶 谷 怀 

针对 2013 年 8 月 21 日在大阪大学召开的第七届“现代中国与东亚新格

局”国际研讨会的综合讨论《风险社会－发展・共识・危机》中笔者的发言，

与会的三名讨论者分别做了置评，在此拟对发言中没有充分说明的问题做进一

步的阐述，兼作为对讨论者的回应。 

首先，中山竜一教授特别提到应留意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是在何种机关的

管辖权限之下以何种方式汇总而成的？另外，针对笔者提到在中国时常可见的

“非预期制度”形成后进而支撑市场的现象，中山教授提到了如何看待其与哈

耶克的“自主自生秩序”概念的关联性？ 

此外，江沛教授通过列举中国几所大学发生的不良债权的实例，指出在考

量中国经济体系时需要充分考虑市场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内部

的债务和债权是否能厘清，本质在于债务的起因无论是否源由政府人员，他们

都不承担金融风险，而且中央和地方政府也不会陷入财政危机” 。潘宗亿教

授援引全球化背景下风险社会的形成与其形成机制中 “当地智慧”， “当

地实践”，“当地解决”等各层面发生错位的观点对笔者所提“非预期性的制

度”问题做了概括． 

综合以上意见，每一个问题的出发点都与国家和市场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

有关，最终的焦点也都汇集到如何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山教授提到的经济

统计数据的汇总与分析也可以归结到国家和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管控市场活动

这个问题上。对此，笔者将对中山教授所提到哈耶克的“自主自生秩序”概念，

特别是其对于市场竞争的解读进行深挖和比对，作为对以上问题的重新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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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哈耶克的“自主自生秩序”的概念时，不可忽视的是 1930 年代在

哈耶克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以及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兰格之间掀起的

“社会主义计算争论”。 

有关这个争论的来龙去脉已有一些研究论文和解说专著做了评述，在此不

做复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正如西部忠所述，即通过认为即使在中央集权的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里资源配置同样可能获得像分权型市场经济一样的效果（兰格）

的观点与否定这种可能性的观点（米塞斯以及哈耶克）之间的争论，可以看出

双方所依据的“市场背景”是不同的(西部，1996) 。 

正如西部所阐明的，兰格所提出的由中央计划当局制定供需调整模式的基

础是以分权型市场经济模式为基本概念的瓦尔拉斯法则，即一般均衡理论。其

构想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逻辑，正如瓦尔拉斯学说中的市场拍卖人

一样，计划当局依据“反复的试行过程”中发挥的供需调整功能实现一般均衡。

对此，哈耶克不仅对计划当局施行价格调整的能力提出质疑，而且通过提示不

同于瓦尔拉斯学说且更近似于现实的市场竞争的模式，对兰格进行反击。 

换言之，哈耶克不认为现实的市场竞争是像瓦尔拉斯设想的那样，多个具

有高度同质性的经济主体在几个不变的经济条件的制约下，以价格作为唯一的

指标开展经济活动。相反，他认为具有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在不断变化的经济

条件下依据实际情况相互谋求寡占利润，进而成为竞争对手。他还明确提出了

瓦尔拉斯学说中一般均衡理论所未提及的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问题，以及通过

竞争获得信息的问题。 

哈耶克认为，处于现实的市场竞争中的经济主体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从任

何商品的市场中都可得到普遍的信息，进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竞争中

有用的信息在各种商品的交易中存在于某种具有固有含义的局部，各个经济主

体可以通过参与实际竞争而获得这些信息。同时，各个经济主体还可以通过这

些局部的知识而获得的寡占利益作为激励机制参加竞争。这就是哈耶克所描绘

的市场竞争形态。 

塩沢将以上的市场竞争形态解释为“自组织系统”。在此需要强调的是，

本论中所提到的“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不确实性的固化趋势”

等凸显中国经济中“非预期性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包含有如民间企业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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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这些主体的获利积极性以及为此出现的局部的信息获取和利用过程，具有

明显的“自组织系统”的市场秩序的性质。 

   但是江教授和潘教授也指出，离开国家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市场秩序是行不

通的。以独特的“自主自生秩序概念”为支撑的哈耶克经济思想原本是强烈否

定由国家=政府来设计市场的。但是在中国，自主的市场秩序的形成不是和国

家没有关系，相反，作为其出发点，国家（政府）所制定的制度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由于市场经济受国家的制度设计的意图的影响发生变化，据此企业和地方

政府通过内部渠道利用了局部的信息，结果形成了远离国家设想初衷的体系。

这些是本论中所提到的“非预期性的市场秩序”的几个案例。 

也就是说，“自主自生秩序的形成”并不是在一张白纸的状态上横空出世

的，而通常是从与“国家的制度设计”的关系悖论中产生的，将其视为中国市

场秩序的一个特征并不为过。 

关于这种“自主自生秩序的形成”与“国家制度设计”之间的关系悖论，

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初期设于华南的经济特区的发展过程也可窥见一斑。 

1980 年代初期在广东深圳等地的经济特区中所盛行的业务是从香港等地

免税进口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的这种“来料加工”贸易。

这种来料加工最多只能算作贸易而非直接投资。也就是说，进行加工的海外制

造者并不需要在现地进行法人登记，这就导致了他们可以以极小的风险进行海

外投资。甚至，表面上看这些产品是不能在国内出售的，但是经由香港进行再

出口或者通过称为“转厂”方式采取的出口报表流程的技术处理最终是可以

实现在国内市场销售的。 

金融海啸冲击之后的 2009 年，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提出通过由加

工贸易向知识集约型产业的转型提高产业高度化的方针，同时取消了对来料加

工贸易的免税规定。由此以往的来料加工工厂也依次转为法人企业。与此同时，

饱受工资高涨之苦勉强维持经营的劳动集约型企业也相续被淘汰。但是，出口

商因预见到将来人民币升值而在报表里夸大出口值，致使华南成为大量热钱涌

入的温床。这种类似“帝令与我何干”的情况，即中央管控触及不到的空隙随

处可见的现象一直是华南的特点，至今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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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以经济特区为中心的华南，在政府描绘的发展规划中的未弥

合部涌现的“自主自生秩序”，构成了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此外，2013 年 10 月 1 日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

以实现金融和服务业的真正自由化为目标，据说从构想阶段开始就是在李克强

总理的强烈倡导下得以实施的。 

同 1980 年代的华南经济特区相比，现在的试验区从设计阶段开始就存在

国家政策的高度参与，很明显是在中央经济自由化的设想下孕育而生的。这一

点从试验区成立时所公布的外资出资比率规定等 190 项禁止或限制项目的清

单中更能明显地看出。中国是政治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一点谁都不否认，所

以“自由化”当然也是在国家的强有力的主导下得以实行的。究竟是否能够成

功，从以往的经济特区的例子来看，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设计

主义原则的姿态而允许“自主自生秩序”的形成。总而言之，关注“国家的制

度设计”和“自主自生秩序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悖论，将成为审视中国经济发

展前景的一个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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